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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內容策進院 

113年度文化創業加速器第五期培訓計畫之專業課程及顧問

諮詢勞務採購案 

需求說明書 

壹、 計畫名稱：「113年度文化創業加速器第五期培訓計畫之專業課程及

顧問諮詢」勞務採購案(以下稱本採購案)。 

貳、 計畫目的： 

文化內容策進院（下稱「本院」）將舉辦 113 年第五期文化創業加速

器（下稱「本計畫」，原計畫名稱「文化新創加速器」），本計畫為

國內聚焦文化內容產業的加速器，目標係協助具有事業經營思維及企

圖心、富有成長潛力的文化內容業者，本院提供為期約三個月的密集

培訓，以健全企業管理、公司治理及優化商業模式，促業者取得經營

資源及多元資金，助其營運穩健發展。 

本計畫113年度規劃主軸為：依入選團隊的募資階段，分為「孵育

組」與「加速組」，擬委託專業顧問業者協助本院規劃系列課程與工

作坊，辦理本採購案。 

參、 廠商：國內依法設立登記立案之公司或行號、非營利事業之法人

或團體、大專院校或學術研究機構，本採購案不允許共同投標。 

肆、 履約期限：自決標日起至 113 年 11 月 25 日止(含結案)。 

伍、 經費預算：本案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83萬1,600元整（含稅），採總包價

法。 

陸、 委託工作項目： 

以培訓種子輪創業團隊為主（預計至少 12 組團隊），規劃和執行包

括主題課程、工作坊及諮詢服務，所推薦之師資需具備新創輔導或成

功創業經驗。本院得視需要，保有下述內容之調整權利。工作項目說

明如下： 

一、 破冰共識活動。 

1. 目標：促進入選團隊及業師相互了解，建立培訓期間合作共識。 

2. 規劃至少 1 場次 2 小時之實體活動。 

二、 募資概念與指引主題課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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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標：提供團隊募資的基本概念和實際指引。 

2. 規劃至少 1 場次 3 小時之實體課程。 

三、 一對一商業計畫書（BP）撰寫諮詢 

1. 目標：協助團隊調整 BP 內容，提高可行性。 

2. 安排業師提供至少 2 場次之實體一對一 BP 撰寫諮詢（單場每組至

少諮詢 30 分鐘）。 

四、 提案策略及實作工作坊 

1. 目標：講授提案策略及協助團隊完善PITCH DECK。 

2. 安排業師提供至少 1 場次 2 小時以上實體主題課程、2 場次實體

一對一PITCH DECK實作討論（單場每組至少諮詢 30 分鐘）。 

五、 提案技巧及實戰工作坊 

1. 目標：講授提案技巧及協助團隊提案練習和改進。 

2. 安排業師提供至少 1 場次 2 小時之實體主題課程、2 場次實體一

對一Pitching 技巧諮詢（單場每組至少諮詢 30 分鐘）、2 場次以

上PITCHING團體演練點評（單場活動時間至少 5 小時）。 

六、 一對一商業模式諮詢 

1. 目標：協助團隊優化和完善其商業模式。 

2. 安排業師提供至少 2 場次之實體一對一商業模式諮詢（單場每組

至少諮詢 30 分鐘）。   

七、 「陪跑顧問諮詢輔導」教練團： 

提供專業背景師資擔任陪跑教練，共計須輔導4組團隊以上；業

師須配合每月至少提供團隊一次諮詢輔導（每次每組至少 60 分

鐘）、參與教練團共識會議與交流活動等。 

八、 繳交「文化創業加速器第五期執行計畫課程合作」之報告 

受委託單位須配合以下時程，提供進度報告及結案報告，以利本

院視情況適切調整進度與執行內容。 

1. 進度報告：於 113 年 11 月 1 日前提交紙本兩份含電子檔之期中

報告，其報告內容應包含但不限於課程大綱、已完成之課程

紀錄及諮詢狀況等進度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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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結案報告：應於 113 年 11 月 25 日前完成本合約標的，並提

交紙本兩式含電子檔之全案結案報告，詳細說明全案各工作

項目執行成果、現場執行狀況等內容，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

(如照片等)。 

柒、 服務建議書 

一、 提送格式： 

1. 以A4 之紙張裝訂，直式或橫式不限（佐證資料可為英文）。 

2. 封面請註明投標廠商名稱、標案名稱、提出日期及連絡人資

訊， 內頁須編製目錄，並於各頁下方中央加註頁碼。 

3. 印製 1 份(含電子檔 1 份)。 

二、 建議書內容： 

1. 規劃核心及預期效益。 

2. 執行組織架構（含人力配置、組織分工及主要籌辦人員簡歷

與專長）。 

3. 詳細且合理之經費預算：請詳列各項經費配置，標明計算基

準如單價、數量及金額等。 

捌、 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本案係依投標廠商所提供之服務建議書進行內部審查，擇本院特

殊需求者辦理優先議價;如有二家以上廠商均符合需求則辦理比

價。 

二、 本採購案由廠商所提供之相關內容如有任何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

之情事者，概由廠商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三、 服務建議書封面應註明標案名稱、標案案號、投標廠商名稱暨

「服務建議書」字樣；書背亦應書明前述之等字樣，若有文字修

改應加蓋章，不得使用修正液。 

四、 得標廠商所提企劃書於決標後，列為契約之一部分，於履約期間

皆為有效。 

五、 投標廠商於投標時即視為同意本採購案「契約書（稿）」內容之

全部， 非經本院同意，廠商於得標後不得以契約條文內容為理

由延滯或拒絕契約簽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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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所提內容，包括其他相關文件，請以中文呈現；屬外文之資料，

應譯為中文，但一般通用「術語」仍得以原文呈現。 


